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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中介人資格考試”手冊 
 

 

1. 引言 

 

1.1 “保險中介人素質保證計劃” 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起在澳門實

施。除獲豁免外，所有保險中介人均須通過該計劃所規定的 “保險

中介人資格考試”。 

1.2 澳門金融學會已獲澳門金融管理局委任為該計劃的主考機構，負責

舉辦 “保險中介人資格考試”。 

1.3 本手冊除列出報考資格和手續外，亦詳載考試形式、結構及評核準

則，以協助考生準備考試。 

 

2. 考試 

 

2.1 考試結構及範圍 

2.1.1 保險中介人資格考試有以下試卷： 

試卷 I ：保險原理及實務 

試卷 II ：一般保險 

試卷 III ：人壽保險 

試卷 IV ：退休基金 

試卷 V ：投資相連保險 

2.1.2 試卷 I 為必考試卷。試卷 II、III、IV 和 V 為可供選擇試卷，

分別為一般保險、人壽保險、退休基金及投資相連保險。 

2.1.3 有意從事一般保險、或人壽保險、或退休基金、或投資相連

保險中介業務的考生，須分別於試卷 I 和 II，或試卷 I 和 III、

或試卷 I 和 III 和 IV、或試卷 I 和 III 和 V 取得及格成績；有

意從事綜合保險中介業務的考生，則於試卷 I、II、III、IV、

V 均須取得及格成績。 

 

2.2 考試形式 

2.2.1 試卷 I 及 II 的考試時間各為一小時十五分鐘，及有 50 條多項

選擇題。試卷 III、IV 及 V 的考試時間各為兩小時，共有 75

條多項選擇題。 

2.2.2 考生可選擇中或英文試卷。 

2.2.3 所有試題均須作答。 

2.3 考試模式 

考試模式有以下两種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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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筆試模式 

(ii) 電腦應考模式 

 

2.4 評分結果 

2.4.1 考試成績分為： 

 及格成績： 

(i) A〈90% 或以上〉,  

(ii) B〈80% 或以上〉,  

(iii) C〈70% 或以上〉,  

(iv) D〈60% 或以上〉,  

 不及格成績：60% 以下 

2.4.2 不論何故，未能出席考試者均當缺席論 (包括在考試開始十

五分鐘後到達試場的考生)，並將不獲安排補考，已繳費用概

不退還。 

 

2.5 評核準則 

各試卷滿分為 100 分，考生於每張試卷最少須考獲 60 分，方為及

格。 

 

3 報考詳情 

 

3.1 考試詳情 

3.1.1 筆試模式考試由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開始定期舉辦，電腦應

考模式考試由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三日開始定期舉辦。 

3.1.2 考試次數將視乎需求而定。 

電腦應考模式的考試由星期一至星期五(假期除外)於每日

上午十點舉辦。考生必須提前報名，額滿即止。 

筆試模式考試每月舉辦一次。筆試模式考試時間表會預先由

澳門金融學會公佈。考生必須根據筆試考試時間表報考考試

科目，並必須提前一星期報名。 

3.1.3 不論何故，一經報名，不可更改考試日期。 

 

3.2 報考資格 

3.2.1 任何人士均可報考，無需具備任何資格。 

 

3.3 報名表及考試手冊 

3.3.1 報考文件包括報名表及考試手冊。報考人士可於辦公時間內

向澳門金融學會索取報名表。 

3.3.2 報考文件亦可於澳門金融學會的網頁下載，網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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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fs.org.mo。 

 

4 考試費用 

 

4.1 每張試卷的考試費用為澳門元 160。 

4.2 報名人士可選擇經網上報名，或親臨本會報名。經網上報名者，

考試費用可用信用卡（VISA／萬事達／銀聯）支付。如親臨本會

報名，須遞交報名表，以及可以現金或“聚易用”支付考試費用。 

4.3 未有繳費者，將不能參加考試。 

4.4 已繳費用概不發還，亦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4.5 無故缺席的考生再報考同一試卷，本會將對該試卷收取二倍的考

試費用。 

4.6 考試費用會於有需要時調整。 

 

5 電腦或系統出現故障 

 

對於電腦應考模式的考試，若電腦或系統在考試進行期間出現技術故

障，不論任何原因，該考生的成績會即時失效。澳門金融學會會儘快解

決問題，但該考試可能會因此而延遲。如因技術故障無法於合理時間內

處理，澳門金融學會會安排受影響的考生儘快重考，考生不得異議或要

求退出考試或退款。澳門金融學會概不負責考生因電腦或系統故障所引

致的損失。 

 

6  不可抗力因素而導致的考試改期安排 

 

在下列特殊情況下，考生可免費更改考試日期： 

 

6.1 澳門金融學會因不可抗力的因素，如颱風、澳門疫情爆發等，將

暫停對外開放，在此期間已安排的考試將會延期舉行。受影響的

考生須於澳門金融學會恢復正常運作後一星期内，於辦公時間內

致電或親臨本會更改考試日期。 

 

6.2 在開考前兩小時内，氣象局發出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導致考生無

法參加考試。受影響的考生須於取消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後的二個

工作天内，於辦公時間內致電或親臨本會更改考試日期。 

 

受影響的考生必須於指定時間内，於辦公時間內致電或親臨本會，方可

免費更改考試日期。如考生親臨本會，考生須携带身份證明文件及收據

（如有）。逾期恕不受理，已繳費用均不予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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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考試規則 

 

考生應細閱考試規則(見附錄 I)。違反規則者，會被取消考試資格。 

 

8 取消資格 

 

考生如在“保險中介人資格考試” 期間作弊，將不獲准再參加考試，為

期三年。澳門金融學會將向澳門金融管理局保險監察廳報告任何作弊事

件。 

 

9 核實考生身份 

 

考試期間，監考員會檢查考生的有效身份證或護照和准考證(只限於筆

式)，以核實考生身份。如未能出示上述證件，或身份未能核實，將不

能參加考試。 

 

10 考試成績 

 

10.1 有關電腦應考模式的考試，考生在完成考試後，監考員將即時列

印考試成績單。對於成功通過考試的考生，如需紙質證書，須於

考試當日支付每張證書澳門元 50。如非考試當日，本會當作補發

證書處理，考生須支付澳門元 100。 

10.2 有關筆式的考試，澳門金融學會將於考試後五個工作天內，發出

考試成績單予考生。  

10.3 基於保密理由，考試成績不會透過電話或傳真公佈。 

 

11 申請重改試卷 

 

11.1 考生如對考試成績有懷疑，可向澳門金融學會申請重改試卷。申

請須於考試成績單發出後兩星期內以書面提出。 

11.2 考生於申請時須以劃線支票繳交申請費，費用為每張試卷澳門元

300，支票抬頭為 “澳門金融學會”。 

11.3 已繳費用概不退還，亦不得轉作其他用途。試卷經重改後，如發

覺原先的分數錯誤，則所繳費用將予退還。 

11.4 有關申請絕對保密。 

11.5 澳門金融學會將於收到重改試卷申請後一個月內，以書面通知考

生有關結果。 

11.6 考生只會獲知其試卷經重改後的成績，而重改後的成績亦將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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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的結果。澳門金融學會將不會透露有關分數、試題及其正确答

案。 

 

12  補發考試成績或證書 

 

考生可向澳門金融學會申請補發考試成績單或證書，手續如下： 

(1) 填妥澳門金融學會的申請表格。 

(2) 補發每張證書的費用為澳門元 100，而補發每張成績單的費用為

澳門元 20。 

 

13 研習資料手冊 

 

研 習 資 料 手 冊 可 於 澳 門 金 融 學 會 的 網 頁 下 載 ， 網 址 為

http://www.ifs.org.mo。 

 

14 “個人資料保護法”須知 

 

考生應參閱附錄 II 的 “個人資料保護法”須知，瞭解其提供個人資料

的權利和責任，以及澳門金融學會如何運用和處理其報考時提供的個人

資料。 

 

15 查詢及辦公時間 

 

如有查詢，可於辦公時間致電 2856 8280。澳門金融學會的辦公時間為

星期一至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詳情如下： 

 

上午 
辦公時間:  09:00 – 13:00 

保險中介人資格考試的報名時間： 09:00 – 12:45 

下午 
辦公時間:  14:30 – 17:45（星期五至 17 時 30 分） 

保險中介人資格考試的報名時間： 14:30 – 17:00 

http://www.ifs.org.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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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保險中介人資格考試 

考試規則 

 

一般規則 

 

1. 考生須前往指定試場應考。 

2. 考生應在開考前最少十分鐘到達試場。 

3. 除非獲監考員批准，否則考生必須按指定編號就座。 

4. 帶入試場的計算機需經檢查。考試時可使用非程式電子計算機，但計算

機必須使用乾電及操作寧靜，並無列印及圖象 / 文字顯示功能。 

5. 考生進入試場前須關掉手表的響鬧裝置。 

6. 筆試的考生可攜帶鉛筆及膠擦進入試場。 

7. 筆試的考生須使用 HB 鉛筆作答多項選擇題。 

8. 考生在考試開始十五分鐘後不會獲准進入試場，並當 “缺席” 論。 

9. 帶入試場的個人物品如有損失、被竊或毀壞，澳門金融學會概不負責。 

10. 考生進入試場前必須關掉手提電話，並將已關掉的手提電話、課本、筆

記及其他私人物品，放置在指定地方。 

11. 試場內不得飲食及吸煙。 

12. 筆試考試結束時，考生仍須保持安靜及坐於原位，直至監考員收齊所有

試卷為止。 

 

取消考試資格 

 

考生如有以下行為，可能會被取消考試資格： 

1. 在考試前以不正當方式獲取試卷資料； 

2. 在考試期間，與試場內外的任何人士通訊或試圖通訊； 

3. 在考試期間抄襲所帶進場的筆記、書本、電子儀器資料，或另一名考生

的答案； 

4. 將任何考試材料，如試題簿、答題紙、等帶離試場，或試圖帶離試場； 

5. 未經許可擅自離開試場； 

6. 在監考員宣佈考試開始前便作答，或在監考員宣佈考試結束後仍繼續作

答； 

7. 騷擾其他考生，或干擾考試進行； 

8. 以他人名義應考； 

9. 以任何方式作弊；或 

10. 在考試期間不遵守“一般規則”或監考員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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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證明文件 

 

考試當日，考生必須携带有效的澳門身份證或護照正本，以核實考生身份。

考生如未能出示該身份證明文件，證明文件已失效，或身份未能核實，將

不准參加考試。 

 

澳門颱風及暴雨下的考試安排 

 

1. 颱風來襲： 

a) 如在上午九時前懸掛八號或以上風球，金融學會將不開放，並同

時取消在此期間的所有考試。 

b) 如在下午一時至二時三十分期間，懸掛八號或以上風球，金融學

會將不開放，並同時取消在此期間的所有考試。 

2. 颱風過後： 

a) 如在上午七時三十分前，改掛低於八號風球信號時，金融學會將

於辦公時間開放，並將如期舉行當天的考試。 

b) 如在上午七時三十分至九時期間，改掛低於八號風球信號時，金

融學會將於改掛後一小時三十分後開放。在金融學會不開放期間

的所有考試將會取消，但風球信號改掛兩小時後開始的考試將如

期進行。 

c) 如在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期間，改掛低於八號風球信號時，金融

學會將於下午開放，並將如期舉行當天下午的考試。 

d) 如在下午一時至二時三十分期間，改掛低於八號風球信號時，金

融學會將於改掛後放一小時三十分後開放。在金融學會不開放期

間的所有考試將會取消，但風球信號改掛兩小時後開始的考試將

如期進行。 

e) 如在下午二時三十分後，改掛低於八號風球信號時，金融學會將

不開放，並同時取消在此期間的所有考試。 

3. 如考試開始後懸掛八號或以上風球，或發出黑色暴雨警告訊號，考試仍

會繼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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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個人資料保護法”須知 

 

 

根據澳門“個人資料保護法”，考生應瞭解其提供個人資料的權利和責

任，以及澳門金融學會如何運用和處理其報考時提供的個人資料。 

 

(1)  由報考至考試後六個月內，如個人資料有變，考生須通知澳門金融學

會。 

(2)  澳門金融學會會運用考生的個人資料作下列用途： 

a.  處理考試事宜； 

b. 保存考生紀錄； 

c.  向考生發放考試成績； 

d.  應澳門金融管理局要求，核實考生的考試成績； 

e.  向澳門金融管理局報告被取消資格的考生資料； 

f.  進行研究或統計分析； 

g.  其他有關用途。 

(3)  澳門金融學會會將考生的個人資料保密。 

(4) 考生享有查閱權及更正權，在行使查閱權時需以書面方式向本會負責

人提出，並需繳付一定的行政費用。 

 


